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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西新迅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6]D-0339 号

广西新迅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广西新迅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新迅达公司）《董

事会关于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

我们认为，新迅达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财务报表

的持续影响而言，已通过资产转让得以消除。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我们独立于新迅达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

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的责任

新迅达公司董事会编制了《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编制和对外报送、披露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新迅达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LixinZhonglian CPAs (SPECIAL GENERAL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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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新迅达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

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发表意见。我们按照 《中国

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

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

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相关证据做出职业判断。

五、其他事项

本审核报告仅为新迅达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

除出具，未经我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

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天津市 2026 年 5 月 11 日



广西新迅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的专项说明

广西新迅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迅达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中联”）

审计，并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出具报告文号为立信中联审字[2026]D-1474 号的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现就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中“与矿产品贸易相关的预付款

项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涉及事

项的影响已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

1、与矿产品贸易相关的预付款项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

2023 年度公司因矿产品贸易向上海源沅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源沅”)

预付货款 3,780.00 万元，上海源沅尚未交付货物，新迅达公司对上海源沅预付款

项已转入其他应收款，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计提坏账准备 3,780.00 万元，

其中本期计提 19.27 万元。

截至本报告日，基于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及已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对上述预付

款项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024 年 1 月 25 日公司因矿产品贸易向山西华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西华宏”）预付货款 800.80 万元，山西华宏尚未交付货物，新迅达公司对山西华

宏预付款项已转入其他应收款，截至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计提坏账准备

800.80 万元。

截至本报告日，基于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及已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对上述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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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新迅达子公司深圳市盛欣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盛欣新”）对中能鑫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鑫储”)的

投资成本为 5,000.00 万元，截至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计提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 4,382.53 万元，根据 2023 年 4 月盛欣新和中能鑫储合作协议约定，盛欣

新对中能鑫储持股比例为 10%，对中能鑫储具有重大影响。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中能鑫储的实收资本全部由盛欣新出资，其他股东全部未有实缴出资，且中能鑫储

在收到投资款项后未按合同的约定专款专用。

截至本报告日，基于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及已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对投资中能

鑫储的商业合理性、可回收性以及上述会计处理是否正确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二、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积极采

取措施消除相关事项影响。

2026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关联方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将公司对山西华宏

的债权、公司对上海源沅的债权及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盛欣新持有的中能鑫储

9.9999%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成华先生，上述资产在公司的账面价

值合计为 348.74 万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800 万元。同时吴成华先生承诺，在吴

成华先生受让上述资产后，若吴成华先生对上述资产（其中上海源沅、山西华宏两

项债权原值合计 4,580.80 万元，中能鑫储剩余股权回收款 4,800.00 万元）进行管

理和处置所收回的债权或获得的收益超过转让价款，则吴成华先生同意将超过转让

价款的部分无偿归还给公司，且公司无需承担吴成华先生管理和处置上述资产过程

中产生的任何费用。

202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6 年 5 月 8 日，公司已收到《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款人民币 8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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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针对“与矿产品贸易相关的预付款项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中的上海源沅、

山西华宏所涉事项，针对“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中的中能

鑫储所涉事项：

1、公司 2024 年已全面停止开展“背靠背”结算模式的大宗贸易，梳理存量业

务，进行有序退出和清理，从源头切断该类业务带来的风险。

2、公司财务部、内审部将严格执行已有的资金支付相关制度，规范公司财务

管理，遵照制度严格执行资金审批流程，明确审批人员职责，提升资金管理规范性。

进一步明确资金管理的分工与授权、实施与执行、监督与检查，对支付资金额度、

用途、去向及审批权限、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和限制，细化操作流程，严格审批程序，

堵塞监管漏洞。

3、投资部将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筛选能力，对投资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切实

认真的论证研究。加强对投资部门的专业能力培养与培训，对确认为可以投资的项

目，将严格按照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要求，逐层报送公司相关决

策机构进行审批。

4、对于大额支出项目，要求主要责任人或子公司负责人密切关注和跟踪公司

后续合同审批、采购验收、资金付款等内控流程，特别对相关业务部门预付款项、

对外投资进行动态跟踪，如有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司管理层或治理层汇报，以督促公

司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确保货款的及时收回，及控制应收账款资金占用风险。

5、充分发挥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职能及监督作用，将加强内部审计部

门对公司经营和内部控制关键环节的监察审计职能，切实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

度及工作规范的要求履行内部审计工作职责，并按要求及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汇报公司内部控制相关情况，严格规范公司内部控制工作。

6、公司已对上海源沅、山西华宏提起诉讼，截至本报告日，对上海源沅的诉

讼已取得一审判决，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对山西华宏的诉讼已取得一审判决书，

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但未能执行到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对此，公司已向

法院申请追加山西华宏股东为被执行人，2026 年 3 月 12 日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作出《执行裁定书》（（2026）晋 0105 执 65 号）裁定追加郝建春、郝生照为被执行

人。公司已将上海源沅、山西华宏预付款项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了坏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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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7、对于中能鑫储的投资，2024 年度，公司已根据投资协议，要求中能鑫储及

其关联方 12 个月内退还投资款，且终止对中能鑫储的全部投资，并进行多次沟通。

2024 年 7 月 29 日，公司收到了中能鑫储、潘晓钢签署的《〈关于解除合作协议、终

止投资的通知〉的回函》，其同意退还投资款，并签署回购计划。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对中能鑫储提起知情权诉讼，2025 年 6 月 24 日，北京大兴人民法

院对知情权诉讼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京 0115 民初 4052 号）支持公司诉

讼请求。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方退还投资款的情况，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诉讼等

方式追究相关方违约责任。2025 年 7 月 15 日，中能鑫储已归还投资款 200 万元，

至此对中能鑫储的股权回收款剩余金额为 4,800.00 万元。2026 年 3 月 6 日，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公司提起的回购诉讼立案，案号（2026）京 0102 民初 13959

号。

8、对上海源沅、山西华宏的贸易事项，对中能鑫储的投资事项，公司已通过

自查，上述事项与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交易。为追究保留事项主

要责任人员的责任，公司已采取了更换主要业务人员的措施。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关于“与矿产品贸易

相关的预付款项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中的上海源沅、山西华宏所涉事项，关

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中的中能鑫储所涉事项的影响，均

已通过有效措施得以化解。因此，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的影

响均已消除。

特此说明。

广西新迅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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